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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

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6 年 12 月 22 日（週五）上午 10：00 

地  點：臺灣大學圖書館三樓第一會議室 

主  席：第十三屆理事長 陳光華 

（以下均依姓氏筆畫排序） 

出席人員：李宜涯監事、林福仁理事、林麗娟理事、柯皓仁副理事長、 

          洪世昌常務監事、胡豫湘理事、崔燕慧理事、莊裕澤常務理事、

陳英一監事、閔蓉蓉監事、蔡明月常務理事 

請假人員：王健文理事、宋雪芳常務理事、李婷媛理事、洪玉貞理事、 

袁賢銘理事、潘政儀理事 

列席人員：林孟玲研究員（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研究

員）、張素娟秘書長、黃鈺純書記（新北市立圖書館）、劉美蘭副

秘書長 

記  錄：張雅婷專員 

壹、主席報告 

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預計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假新北市立圖書館召開，

相關計畫草案已依據前次會議之提案決議修正，本次會議亦邀請新北市立圖

書館說明修正之計畫草案內容。 

貳、會務報告 

一、106 年度常年會費共計 334 個會員單位完成繳費，26 個會員單位未繳費，

明（107）年度將再持續追蹤，以確認本會之有效會員名單。 

二、財務報告 

（一）本會今（106）年度截至 11 月份，經費執行率為 78.6％，詳如附件。 

（二）為辦理及執行本會 107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，107 年度本會概算編列經

費收入為 1,341,000 元，支出經費為 1,340,000 元，結餘 1,000 元。 

三、106 年 11 月 12-18 日安徽省合肥市教育人員來臺參訪中小學學校圖書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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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圖書館等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教育推動情形，由本會協助並已完成相關

入台申請程序。 

四、本會秘書處張雅婷專員薪資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將於 107 年起調增 3

％。 

參、追蹤會議提案執行情形 

提案

編號 
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1 秘書處 

會員臺中榮民總

醫院嘉義分院提

請撤銷其會員資

格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

秘書處已於 106 年 9

月 27 日發函通知，

撤銷其單位會員資

格。 

2 秘書處 

第十三屆理事及

常務理事當選人

蘇小鳳館長、理事

當選人林志敏館

長、俞小明館長、

葉乃靜館長及監

事當選人張仁俊

館長請辭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

3 秘書處 

補選第十三屆常

務理事之候選名

單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

4  秘書處 

本會理監事及主

任委員出席會議

之交通費補助，提

請討論。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自行開車者，依據

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國內出

差旅費報支要點」予以補

助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
5 秘書處 

東部分區委員會

之 活 動 經 費 申

請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 依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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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

編號 
提案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6 秘書處 

各委員會每年度

辦理活動之經費

預算額度，提請討

論。 

將各委員會每年度辦理

活動經費額度修改成以 4

萬元為原則，予以彈性申

請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
7 

秘書處

／新北

市立圖

書館 

第十四屆第一次

會員大會籌備事

項，提請討論。 

（一）將提案二通過之候

補理事林福仁館長、洪玉

貞館長及袁賢銘館長列

入此次籌備委員會名單。 

（二）將新北市立圖書館

提供之 ALA 發表的「圖

書館 25 個趨勢」，由秘書

處請各位理監事及主任

委員以電子郵件回覆意

見，以協助新北市立圖書

館擬定議程主題。 

（三）各個項目經費可再

做調整，例如：是否需安

排晚宴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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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世昌

常務監

事 

建請將本會理事

會改為每六個月

召開一次，提請討

論。 

請秘書處確認本會章程

之規定，如可修改章程，

即提下次理監事會議討

論。 

將於此次會議之提

案二討論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處 

案 由：中華電信研究院、財團法人臺灣香蕉研究所、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

造中心第二〇三廠等 6 個單位提請撤銷其單位會員資格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提請撤銷會員資格之原因及單位如下： 

（一）單位讀者較少使用館際合作服務： 

1.中華電信研究院 

2.財團法人臺灣香蕉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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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

（二）單位已取消圖書資料服務業務 

1.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〇三廠 

2.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〇五廠 

（三）分院亦為協會會員，即不重複入會： 

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竹山秀傳紀念醫院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處 

案 由：修改本會章程規範之理事會召開時間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（一）提請確認常務理事及理事之議事權責，檢視本會理事會之年度

召開次數，以規劃較適宜之時程。 

（二）請參閱相關法規： 

參考來源 內容 

本會章程 

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1.議決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召開事項。 

2.議決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資格。 

3.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、理事長。 

4.議決理事、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。 

5.聘免工作人員。 

6.擬定年度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7.其他應執行事項。 

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，由理事互選之，並由理事

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，一人為副理事長。… 

第三十一條 

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，常務理

事會每一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。 

人民團體法 

第 17 條第五項 

…前項各款理事、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，得分別互選常務理

事及常務監事，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；

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，其不設常務理事

者，就理事中互選之… 

第 43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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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來源 內容 

社會團體理事會、監事會，每六個月至少舉行會議一次。 

內政部官網-合作

及人民團體-常見

問答 

問：常務理監事會議效力為何？ 

答：因常務理監事會議非屬人民團體法之法定會議， 故討論事

項如涉及理事會、監事會或會員大會之權責， 仍應回歸各

該會議進行議決。 

中華民國圖書館

學會章程 

第二十八條 

本會理、監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集二次。常務理事會每月至少召

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。 

建  議： 

（一）擬參照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章程規範，修改本會理事會年度召

開次數。 

（二）修改本會人員組織，不設置常務理事。 

（三）檢附本會章程及修正條文對照表。 

決 議： 

（一）維持本會常務理事之組織層級。 

（二）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修改為「本會理、監事會議每年至少召集

二次，常務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

或臨時會議。…」。 

（三）請秘書處根據本會會務執行項目及情形，擬定常務理事之權責，

做為常務理事會之召開依據，而常務理事會之決議事項需於理事

會核備。 

（四）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案討論本會常務理事之權責，通過後，再

於本會明（107）年會員大會提案討論章程之修訂。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處 

案 由：本會協助大陸地區圖書館團體來臺參訪之相關申辦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（一）本會自第十屆開始，協助大陸圖書館團體來臺參訪圖書館相關

之具名邀請事宜，而參訪團體申請來臺之各項資料，則由其自

行洽內政部移民署，或委託專業旅行社申辦。 

（二）為規範此類協辦事項，擬製一申請表格，俾利秘書處提報理事

會審議。 

建 議： 

（一）請承辦單位提出協辦資料申請，由秘書處提報理事會審議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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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時間無法及時於理事會議上審議，則以通訊方式提報各理

事，事後並於理事會報告說明。 

（二）草擬本會協辦活動之申請表格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增加申請單位連絡資訊及理事會審核意見之填寫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新北市立圖書館 

案 由：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籌備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明（107）年度第十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新北市立圖書館承辦，相

關計畫草案已依 106 年 9 月 22 日理監事會議決議修改，提請討論並

敬請提供建議。 

決 議： 

（一）上午的議程建議邀請詹宏志先生專題演講閱讀或趨勢科技之相

關議題，下午則可邀請國家圖書館分享南部分館建置計畫。 

（二）建議於中午用餐時段安排半小時參觀導覽新北市圖總館，下午

參觀江子翠分館。 

提案五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

案 由：為推動館際合作之圖書資源互借與文獻傳遞服務，擬具「臺灣地區

館際合作辦法」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國內圖書館之館際合作辦法已不存在多年，近期因館際合作服務及

電子資源傳輸等各種新議題產生，而館際合作 NDDS 系統在改版

中，期能有全國一致性的作業原則可以依循，做為各館之合作基礎。 

建 議： 

（一）提請協會各理監事審議，通過後再於協會明（107）年會員大會

提案討論。 

（二）檢附「臺灣地區館際合作辦法」草案。 

決 議：請本會秘書處依據圖書館服務現況，修改民國 71 年通過之「中華圖

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館際合作辦法」，再提會討論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
